附件:
吴中区企业研发费用后补助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地址
	
	所属镇（区）
	

	2018年研发费用（万元）
	2019年研发费用（万元）
	增长金额（万元）
	增长比例（%）

	
	
	
	

	补助标准（以下研发费用奖励按就高原则，不重复享受）

	年度研发费用稳定增长并连续两年自主申报享受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且年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
1. 每家补助2万元。
2. 研发投入增幅排前30家的每家补助10万元。
3. 年度研发费用总量达5000万元的，给予100万元资金补助；超过5000万元的部分，每超1000万元，给予10万元资金补助。
4. 同一企业年度研发费用补助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申报附件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2018、2019年度企业盖章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3.申请100万元以上补助的企业，必须提供研发费加计扣除口径的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切勿提供高企口径的审计报告。

	企业承诺：本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完全责任，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法人签字：         日期：
                             （企业盖章）

	镇（区）科技部门意见
	盖章                 

日期：


1

